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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机制再造中国绿色西部

作 者： 张崇防 陈晓虎 张晨     发布时间： 2005-9-6 15:34:29 

  在５日闭幕的“ＡＰＥＣ循环经济与中国西部大开发”会议上，“推动循环经济应加大对西部生态补偿”成为与会代表的一个热点话

题。与会专家认为，建立一个合理的区域性和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对中国西部地区来说尤为重要和紧迫。 

  所谓生态补偿机制，即自然资源使用人或生态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或对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

相应费用的固定做法。建立这种机制的目的在于支持和鼓励生态脆弱地区更多承担保护生态而非经济发展的责任。 

  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程夏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人类对生态资源的耗费构成的生态成本必须得到补偿，唯此社会才能保持可持续发

展，反之，将进一步减少生态资源并使环境进一步恶化。” 

  包括全部５个民族自治区在内的西部地区大多处于干旱、半干旱的地理环境中，是中国环境保护的关键地区，其生态环境质量对中国

东部乃至东亚地区的环境都具有重大意义。西部同时又是中国“资源与能源的战略基地”。长期以来，这些地区向发达地区输出资源，承

担生态破坏的成本，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导致地区生态不断恶化。截至目前，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２８２．５９万平方公里，占

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７７％，青海省草原退化面积已达４４０万公顷，内蒙古自治区草原遭严重破坏的达９７３万公顷。由于生态植被

大面积遭到破坏，西部地区１０００多万人口吃水长期困难。 

  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部”，中国政府在２０００年以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５年中，先后投入１１００亿元用于西部地区的

生态补偿，大力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截至去年底，西部地区累计完成陡坡耕地退耕还林１．１８亿亩、荒山荒地造林１．７亿亩。这

对改进当地生态与环境质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西部１２个省区市补偿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国家财政补偿，例如国家对西部重要生态区域的财政支付；二是项目支持，包括退耕

还林工程、“三北”及长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等多个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项目等；三是征收生态环境补偿税费，设立固定的生态环

境保护与建设的资金渠道，实现保护资金的规范化、社会化和市场化。根据５月３１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若干规定》，国家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在安排使用时，要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投入，并优先考虑原产地的民族自治地方。政

府依照开发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破坏者赔偿的原则，从国家、区域、产业三个层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支持等措施，对在野生动

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作出贡献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合理补偿。 

  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毛如柏会议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谁

污染、谁治理”的生态补偿原则开始获得社会认可，建立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城市对乡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

的生态补偿机制将可平衡各方利益。他强调，生态补偿机制是再造绿色西部的强力保障和长效之路。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在大会发表演讲时呼吁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来推动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他说，世界银行、联合国

开发署、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在生态环境税费制定和实践、生态保护的市场化政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都积累了很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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